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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 

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人编号：Z20374000 申报时间：2025 年 5 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88468.SH 

法定代表人 李临 

注册资本 40,110.8万元 

成立时间 2007年5月10日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基地丰贤中路7号北科现代制造园孵化楼一层、

六层 

实际控制人 李临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1年4月9日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2021年度报告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 

2022年度报告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 

2023年度报告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 

2024年度报告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50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7.1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3,150,000.00 元，各项发行费用金

额（不含税）为人民币 44,593,051.99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48,556,948.01 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出具了

XYZH/2021BJAB10387 号《验资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或“保荐人”）

担任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诊断”或“发行人”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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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负责科美诊断的持续督

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三、保荐工作概述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

诺、信息披露等义务，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2、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3、督导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并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及相关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5、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6、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保荐代表人变更 

中信证券原已委派邵才捷女士、马可先生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持续督导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因马可先生工作变动，不能继续负责持续

督导期的保荐工作。2021 年 7 月 28 日，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

证券授权焦延延先生接替马可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公司已就相关

情况发出公告（《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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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度业绩下滑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3,628.98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0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2,707.4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3.77%。为推动医疗行业迈向高质量、可持续的稳健发展新阶段，各级监管部门

持续强化政策引领作用，持续加大政策实施力度，推动“带量采购”“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DRG/DIP）”等政策从试点区域向全国范围落地实施。2024 年，安徽

省医保局正式颁布《二十八省（区、兵团）2024 年体外诊断试剂省际联盟集中

带量采购公告》，将采购区域拓展至 28 个省（区、兵团），涵盖肿瘤标志物检测

试剂与甲状腺功能检测试剂两大项目。受相关因素影响，公司相关产品销售单价

有所下降，导致公司 2024 年第四季度收入下降。叠加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有所

增长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 2024 年度业绩下滑。 

保荐机构在日常持续督导及定期现场检查过程中，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向公司高管了解公司业绩变动的具体原因，督促公司管理层积极履行企业管理经

营责任，切实保障、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的工作。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能够按有关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

露。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人并与保荐人保持沟

通，同时应保荐人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人及保荐代表

人的现场检查等督导工作，为持续督导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便利。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证券发行上市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工作职责、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业意见。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查阅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

文件，查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等，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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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已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予以执行。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决议有效期截止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购买的平安银行 1,000.00 万元结构性存款到期日为 2024

年 5 月 10 日，在 2024 年 4 月 26 日至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决议的区间内存

在超期情况，但相关理财产品已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到期收回，未对募集资金使

用造成不利影响。 

在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除

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短暂超期事项以外，发行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保荐人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对科美诊断进行持续督导。科美诊断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其他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续

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邵才捷  焦延延 

    

保荐人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